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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一間非上市附屬公司之新股
關連交易

董事會謹此公佈，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擁有88.19%權益之附屬公司方正株式會社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以每股認購股
份300,000日圓（約合21,000港元）之價格分兩批發行合共870股方正株式會社股份。333股方正株式會社新股份將在徵得股東批准後七日內
（或雙方可能議定之較後日期）獲認購及537股方正株式會社新股份將在上述第一階段完成後六個月當日（或雙方可能議定之較後日期）獲
認購。認購股份佔方正株式會社現有已發行股本約38.62%，及佔認購事項完成後方正株式會社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27.86%。認購事項完
成後，本公司於方正株式會社之股權將由約88.19%降至約63.62%。

認購人由方正株式會社之總裁、執行董事兼本公司副總裁管先生全資擁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之規定，認購事項將構成本公
司之關連交易，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除上述關係外，管先生與本公司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
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關連。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估計為261,000,000日圓（約合18,000,000港元）。預期約10,0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將由方正株式會社集團用作日常及一
般業務的潛在業務項目之發展資金，餘額將用作方正株式會社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倘方正株式會社集團最終未能贏得該業務項目，認
購事項所得款項中最多約7,000,000港元可用於償還方正株式會社結欠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rue Luck Group Limited之營運資金
貸款，所得款項之餘額將用作方正株式會社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就認購事項取得股東批准。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一份通函，
載列認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函件及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建議連同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

認購協議
認購股份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方正株式會社與認購人就認購事項訂立認
購協議。根據認購協議，方正株式會社將以每股認購股份300,000日
圓（約合21,000港元）之價格分兩批發行合共870股方正株式會社股份，
而認購人將認購該等股份，總代價為261,000,000日圓（約合18,000,000
港元）。

認購事項將分兩個階段完成：

• 333股方正株式會社新股份將在徵得股東批准後七日內（或雙方
可能議定之較後日期）獲認購，總代價為99,900,000日圓（約合
7,000,000港元）；

• 537股方正株式會社新股份將在上述第一階段完成後六個月當日
（或雙方可能議定之較後日期）獲認購，總代價為161,100,000日
圓（約合11,000,000港元）。

該認購事項之條件為須徵得股東批准，及認購協議不得賦予任何一方
豁免該條件之權利。

認購股份佔方正株式會社現有已發行股本約38.62%，及佔認購事項
完成後方正株式會社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27.86%。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間接持有1,987股方正株式會社股份，佔方正株式會社已發行
股本約88.19%。除彼等各自於方正株式會社董事會之代名人外，持
有方正株式會社餘下11.81%權益之方正株式會社股東均為獨立第三
方，與本公司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
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關連，概無任何股東持有10%或以上之方
正株式會社已發行股本。認購事項完成後，本公司於方正株式會社之
股權將降至約63.62%。方正株式會社於認購事項完成後將仍為本公
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

認購股份獲繳足股款後，將在各方面與現有已發行之方正株式會社股
份享有同等權益，包括享有認購事項完成日期後所作出或宣派之任何
股息或分派之權利。

認購人

認購人由方正株式會社之總裁、執行董事兼本公司副總裁管先生全資
擁有。除上述關係外，管先生與本公司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
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關連。於本公
佈日期，除持有31份方正株式會社之購股權及600,000份本公司之購
股權外，管先生及其聯繫人概無持有任何方正株式會社股份或任何本
公司股份。據董事了解，認購人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除訂立認購協
議以外，認購人並無參與任何業務活動。

管先生掌管方正株式會社集團之日常運作，並負責本集團於日本及南
韓之業務。預期認購事項完成後，管先生在方正株式會社集團擔任之
管理層角色將無重大變動。據董事了解，管先生擬持有認購股份作為
長線投資。

每股認購股份之認購價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方正株式會社向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發行
及配發 1 , 0 0 0股入賬列為繳足方正株式會社股份，代價為現金
300,000,000日圓（約合21,000,000港元），即每股方正株式會社股份為
300,000日圓（約合21,000港元）。上述代價乃經方正株式會社之股東
公平磋商後，參照方正株式會社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
資產淨值釐定。每股認購股份300,000日圓（約合21,000港元）之認購
價，乃由方正株式會社與認購人公平磋商後，參照本公司於二零零三
年十一月獲配發方正株式會社股份之每股發行價釐定。每股認購股份
之認購價較每股方正株式會社股份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
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141,865日圓（約合9,930港元）溢價約111.47%。

董事會認為，經方正株式會社與認購人公平磋商釐定之認購事項條款
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股東之利益。進行認購事項之原因與好處
載於下文「進行認購事項之原因與好處及所得款項之用途」。

關連交易
由於認購人由管先生全資擁有，而管先生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
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之規定，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
關連交易。本集團被視為出售於方正株式會社之權益，並不構成根據
上市規則第14章須予公佈之交易。認購事項須於股東特別大會徵得股
東批准。倘管先生及其聯繫人持有本公司之股份，彼等須就批准認購
協議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有關方正株式會社之資料
方正株式會社於一九九六年由本集團成立，原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旨在開拓本集團在日本及南韓之業務。於二零零零年，若干
獨立第三方成為方正株式會社之少數股東（載於上文「認購協議」一
節），於本公佈日期，彼等共持有方正株式會社約11.81%之已發行股
本。自其成立之日起，方正株式會社集團一直主要從事有關電子出版
系統及解決方案之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業務。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方正株式會社分別錄得經審
核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及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綜合虧損約
29,900,000港元及約20,5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方正株式會社分別錄得經審核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及除稅
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綜合虧損約12,900,000港元及約12,500,000港元，以
及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23,100,000港元。

進行認購事項之原因與好處及所得款項之用途

方正株式會社之大部份資源已於過往幾年用於發展其軟件開發及系統
集成業務，以及印刷及雜誌出版業務。董事認為，認購事項將改善方
正株式會社集團之營運資金狀況並鞏固其財務狀況。董事亦預計，認
購事項將進一步向管先生提供獎勵，有助本集團挽留管先生繼續為
方正株式會社集團之業務發展作出貢獻。初步預計，本公司因認購事
項被視為出售於方正株式會社之權益，將使本公司錄得未扣除費用前
約7,000,000港元之收益。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估計為261,000,000日圓（約合18,000,000港元）。預
期約10,0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將由方正株式會社集團用作日常及一
般業務的潛在業務項目之發展資金，餘額將用作方正株式會社集團之
一般營運資金。方正株式會社集團目前正與一名潛在日本業務夥伴初
步商討使用電子出版系統及解決方案之有關業務項目之合作安排。該
業務項目須視乎磋商之結果，最終不一定會進行。

倘方正株式會社集團最終未能贏得上述之業務項目，認購事項所得款
項中最多約7,000,000港元可用於償還方正株式會社結欠本公司一間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True Luck Group Limited之營運資金貸款，所得款項
之餘額將用作方正株式會社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有關媒體行業及若干其他行業之軟
件開發及系統集成，以及分銷信息產品。

董事會由張旋龍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肖建國教授、魏新教授及
張兆東先生（全部均為執行董事）、胡鴻烈博士及李發中先生（全部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取得股東批准。本公司將成立獨立董事
委員會，就建議認購事項對本公司獨立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向獨
立股東提供建議。亨達融資有限公司已獲委聘為獨立財務顧問，就此
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建議。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在可行
情況下盡快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一份通函，載列認購事項之進一步詳
情、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函件及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建議連同召開
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

釋義

「聯繫人」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方正株式會社」 指 方正株式會社，於日本註冊成立之公
司，本公司擁有88.19%權益之附屬公司

「方正株式會社集團」 指 方正株式會社及其附屬公司

「方正株式會社股份」 指 方正株式會社股本中之普通股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日圓」 指 日圓，日本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管先生」 指 管祥紅先生，方正株式會社之總裁、執
行董事兼本公司之副總裁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擬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旨在考
慮及酌情批准認購事項

「股東批准」 指 本公司獨立股東就認購事項作出之批准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人」 指 Media Champion Holdings Limited，於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
管先生最終全資實益擁有

「認購事項」 指 根據認購協議之條款認購認購股份

「認購協議」 指 方正株式會社與認購人於二零零四年七
月二十二日就認購事項訂立之股份認購
協議

「認購股份」 指 認購人將予認購之合共870股方正株式
會社新股份

承董事會命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旋龍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就本公佈而言，以日圓計值之金額已按1日圓兌0.07港元之匯率換算
為港元。有關換算僅為方便說明，並不表示任何以日圓或港元計值之
金額可能已按或可以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進行換算。

* 僅供識別


